
因「耕地全部經政府機關徵收或價購」、「土地重劃致不能達到原租賃之目的」

之事由申請租約註銷登記： 

 

(一) 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申請書(二份)。 

(二) 原耕地租約正本(無法提出者，檢附耕地三七五租約抄發耕地租約副本申

請書)。 

(三)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(四) 土地登記謄本。 

 


